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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7-080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26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

重工”）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118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举行，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提前以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本次

会议由刘征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七名，亲自出席会议监事六名；监事温剑

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委托监事杜兵先生投票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信达”）、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基金”）、中国国

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调基金”）、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华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投资”）、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平安”）和国华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基金”）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8名交易对方视同为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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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国信达、中国东方、国风投基金、国调基金、中国

人寿、华宝投资、招商平安和国华基金。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4、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8家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大船重工

42.99%股权和武船重工36.15%股权，具体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大船重工股权比例 持有武船重工股权比例 

中国信达 8.22% 12.64% 

中国东方 5.22% - 

国风投基金 15.94% 12.68% 

国调基金 4.42% 3.51% 

中国人寿 3.98% 3.17% 

华宝投资 1.53% 1.22% 

招商平安 1.39% 1.11% 

国华基金 2.29%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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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2.99% 36.15%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5、定价原则与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并经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确定。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单位持有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第1051号）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发

行股份购买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持有的武昌船

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第1094号），

以2017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2,196,339.97万元，其中大船重工42.99%股权评估

价值为1,659,746.48万元，武船重工36.15%股权评估价值为536,593.49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母公司整体账面

值（A） 

母公司整体评估

值（B） 
标的资产评估值 

评估增值率

（C=(B-A)/

A*100%） 

大船重工

42.99%股权 
3,863,936.44 3,880,055.75 1,659,746.48 0.42% 

武船重工

36.15%股权 
1,302,851.85 1,486,042.67 536,593.49 14.06% 

合计 5,166,788.29 5,366,098.42 2,196,339.97 -  

注：大船重工和武船重工的资本公积（国有独享）分别为19,282.35万元和1,690.00万元，

由中船重工集团享有。本次交易评估中，大船重工和武船重工的资本公积（国有独享）已包

含在资产评估母公司整体评估值的结果中。上表在计算大船重工42.99%股权和武船重工

36.15%股权的标的资产评估值时，已扣除了其中的资本公积（国有独享）的影响。 

鉴于上述评估报告尚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备案程序，公司与8名交易对

方一致同意，如果上述评估报告所列示拟购买标的股权的评估值在备案过程中有

所调整，则本次收购价款及发行数量应根据履行备案程序后的评估值做相应调

http://www.baidu.com/link?url=EYYfmJmRrjo7gmD_DN8Rs7QbJylwC0t_LuPLOt0fbklzzmGjttGxTQ8QT6-iOwzi
http://www.baidu.com/link?url=EYYfmJmRrjo7gmD_DN8Rs7QbJylwC0t_LuPLOt0fbklzzmGjttGxTQ8QT6-iOwzi
http://www.baidu.com/link?url=EYYfmJmRrjo7gmD_DN8Rs7QbJylwC0t_LuPLOt0fbklzzmGjttGxTQ8QT6-iOw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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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6、对价支付 

公司拟以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7、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

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中国重工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向8名交易对方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5.78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中国重工如有派息、送股、

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

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

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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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数量 

本次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按下述公式计算： 

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之和；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各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发

行价格；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本次中国重工将向中国信达等8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总

数为379,989.6135万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以资产认购股份的金额及认

购股数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股 

 大船重工 武船重工 交易作价小计 认购股数小计 

持股比例 交易作价 持股比例 交易作价 

中国信达 8.22% 317,283.7366  12.64% 187,558.8381  504,842.5747  87,343.0059  

中国东方 5.22% 201,449.9914  - -    201,449.9914  34,852.9396  

国风投基

金 
15.94% 615,350.0081  12.68% 188,234.9482  803,584.9563  139,028.5391  

国调基金 4.42% 170,451.9521  3.51% 52,141.0806  222,593.0327  38,510.9052  

中国人寿 3.98% 153,837.5020  3.17% 47,058.7370  200,896.2390  34,757.1347  

华宝投资 1.53% 59,073.6006  1.22% 18,070.5549  77,144.1555  13,346.7396  

招商平安 1.39% 53,843.1255  1.11% 16,470.5577  70,313.6832  12,164.9970  

国华基金 2.29% 88,456.5637  1.82% 27,058.7735  115,515.3372  19,985.3524  

合计 42.99% 1,659,746.4800  36.15% 536,593.4900  2,196,339.9700  379,989.6135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持有标的资产作价折合中国重工发行的股

份不足一股的，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放弃。若本次交易发行价由于除息、

除权等原因发生调整，本次交易股份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实际发行股份数量将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确定的股份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9、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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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中，由于8名交易对方与中船重工集团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8名

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8名交易对方通过本次发行

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本次发行完成

后，8名交易对方取得的对价股份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相应增加的股份，

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如果监管政策发生变化，8名交易对方同意按照适用的监管政策调整锁定期

安排。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10、期间损益安排 

除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有关成本

及税费由交易各方依法或依约定承担），标的资产在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

日期间运营所产生的损益均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中国重工于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

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12、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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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决议的有效期 

公司本次交易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8名交易对方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权利

义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武昌

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编制的《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业务关系外，评估

机构与公司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他交易主体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且选聘程序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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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实际

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

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

合委托评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

值公允、准确，评估结论合理。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财务报告和资产评

估报告的议案》 

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16年度、2017

年1-8月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公司大船重工和武

船重工均编制了2015年度、2016年、2017年1-8月的财务报告，上述报告已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致同专字（2017）第110Z 

A6628号《备考审阅报告》、致同专字(2017)第110ZA4916号和致同专字(2017)

第110ZA4917号《审计报告》。 

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根据相关规定，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2017）第1051号和天兴评报字（2017）第1094号《资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